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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农水〔2018〕376 号 

 

 

珠海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

《珠海市市、区管用海项目审查 

审批工作细则》的通知 

 

横琴新区、各区（功能区）海洋行政主管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规范项目用海审核审查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域使用管理法》、《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等海洋管理相关

法律法规，参照《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省管用海项目审查审批工作

细则》（粤海渔规〔2018〕2号）的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珠海市市、

区管用海项目审查审批工作细则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自 2019 年 2 月

1日起实施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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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珠海市市、区管用海项目审查审批工作细则 

 

 

 

珠海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

2018 年 12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珠海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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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珠海市市、区管用海项目审查审批工作细则 
 

为贯彻落实海域使用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参照《广东省海洋

与渔业厅省管用海项目审查审批工作细则》（粤海渔规〔2018〕2

号）的要求，加强我市市、区管用海项目审查审批管理工作，依据

市、区级的海域使用审批权限，特制定工作细则如下。 

一、市、区级海域使用审批内容 

（一）属市政府审批项目 

1.一百公顷以上、七百公顷以下的港池用海、浴场用海、开放

式游乐场用海、专用航道、锚地用海、其他开放式用海。 

2.跨行政区（功能区）的项目用海。 

3.上述类型的临时用海。 

（二）属区政府审批项目 

4.一百公顷以下的港池用海、浴场用海、开放式游乐场用海、

专用航道、锚地用海、其他开放式用海。 

5.透水构筑物用海，跨海桥梁、海底隧道等用海，取、排水口

等用海。 

6.上述类型的临时用海。 

二、前期准备阶段 

（一）咨询用海事宜及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表）。 

7.海域使用申请人自行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咨询用海事宜。 

8.海域使用申请人组织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表）（送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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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）。 

9.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开展现场踏勘，填制现场

踏勘表及用海情况核查报告，出具用海咨询审查意见，并视情况征

求有关部门的意见；属市级审批的项目，由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

将项目用海情况上报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，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

门出具用海咨询审查意见；跨区的项目用海由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

门直接受理并征求区级及相关部门意见。 

（二）评审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表）。 

10.按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海域使用申请人向市、区

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表）（送审稿）和

审查申请。 

11.市、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 15个工作日内组织

召开海域使用论证专家评审会，市、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海监

机构派员参加。海域使用论证报告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海域使用论

证有关规定的，不予以评审，退回申请材料。评审专家应当从省级、

市级或区级评审专家库中选取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海域使用申

请人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修改，取得专家组长的复核意见，编制

完成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表）（报批稿）。 

12.需用海预审意见用于政府或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的

建设项目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表）（报

批稿）后出具用海预审意见。 

三、审核审批阶段 

（一）提出用海审批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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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海域使用申请人向属地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海域使

用申请；跨区的项目用海直接向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 

海域使用申请人提出申请时，须提交如下材料： 

（1）海域使用申请书； 

（2）宗海界址图、宗海位置图（均必须由具备海洋测绘资质机

构出具）、平面布置示意图； 

（3）资信证明资料、用海公示； 

（4）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（表）报批稿及专家评审意见； 

（5）立项的工程建设项目需要使用海域的，还应当提交立项的

批准材料； 

（6）按规定需开展海洋部门海洋环评核准的，应当提交海洋环

评核准意见； 

（7）如涉及利益相关者，需提供妥善协调处理材料； 

（8）如涉及海事、军事部门的项目用海，需提交审查意见批复

（属于海洋环评核准的中间环节，可用海洋环评核准意见代替）； 

（9）如涉及港口、航道等有关部门的项目用海，需提供审查意

见批复； 

（10）如涉及防洪的项目用海，需提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防洪

批复文件； 

（11）占用岸线的项目用海，需提交区政府岸线占补承诺函，

并明确岸线占补方案。跨区的项目用海，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

征求有关区政府意见时，需区政府明确岸线占补承诺； 

（12）经立案查处的项目用海，需提供结案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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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3）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事项。 

市、区级审批的临时用海项目，无需经过“二、前期准备阶段”

程序，只需要提交上述要求材料的（1）-（3），可能对国防安全、

交通安全和海洋环境构成重大影响的，应当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材

料。项目用海的论证报告编制、评审、报批有关工作参照非临时用

海项目要求执行。 

14.市级审批的项目，由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受理海域使用

申请，经区政府审查后，上报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。区政府上报

的材料应包括请示及附件（一式四份，并附电子版光盘）。 

请示内容包括：项目基本情况（含项目业主、项目代码）、投

资额（万元）、预计拉动区域经济产值（万元）、邻近土地平均价格

（万元/公顷）、预计就业人数（人）等；项目位置、用海面积、用

海方式、用海类型、占用岸线长度（米）、其中占用自然岸线长度

（米）、占用人工岸线长度（米）、新形成岸线长度（米）等用海情

况；项目用海的必要性和规模的合理性；岸线占补落实情况；公示

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审核审批。 

15.审查审核。由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审查；属市级审

批的项目，逐级上报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；跨区的项目用海

直接由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审查，并征求相关区政府意见。

对审查不通过的，退回用海申请；审查通过的，进入会议审核阶段。 

16.会议审核审议。按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原则，市、区级海

洋行政主管部门召开海域使用审核委员会进行审核，审核、审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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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主要为项目用海的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、与产业政策和用海政

策的符合性、是否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及我市海洋功能区划管控任务

指标要求、是否符合海洋生态红线等环境保护要求、是否影响国家

海洋安全、是否存在违法用海行为和是否处罚到位及其它相关事

项。会议审核、审议通过的，按审批权限上报市、区政府审批；审

核、审议不通过的，退回用海申请。 

17.出具用海批复。按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原则，经市、区政

府审批同意用海的，由市、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用海批复。 

市、区级审批的临时用海，由市、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

通过后，出具用海批复。  

四、后续服务阶段 

18.缴纳海域使用金。海域使用申请人在收到海域使用金缴纳

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按照要求缴纳海域使用金。根据财政部、

国家海洋局《海域使用减免管理办法》（财综〔2006〕24 号），

符合海域使用金减免条件的，由海域使用申请人在收到批复之日起

30 日内向用海批准机关的同级财政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减免

海域使用金的书面申请，逐级上报至省级财政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

批准。不按规定足额缴纳海域使用金并提供有效缴纳凭证的，不予

核发海域使用权（不动产权）证书。 

19.不动产统一登记。 

（1）按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原则，市、区级海洋行政主管部

门对项目海域使用金缴款证明（原件扫描件）、海域使用权登记申

请表（word 版、盖章扫描件）及其他相关登记材料进行核实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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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海域使用管理配号登记。 

（2）海域使用申请人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不动产统一登记。 

五、其他 

项目用海申请所需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，由具备海洋测绘

资质的单位出具，统一采用 2000 大地坐标系。 

六、本细则自 2019 年 2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年。 




